
关于组织2015年度院级高职教育研究基金项目申报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系部）、各部门：
  2015年院级高职教育研究基金项目申报工作正式启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类别
  本次项目申报分为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自筹项目三个类别。
 二、申报要求
（一）申请者应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与申报课题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
（二）每人只能申报1项项目，参与项目不能超过2项。申请者作为负责人有在研院级项目或有过不按相关管理办法执行等不良记录的原则上不予申报。
（三）课题研究目标要明确，思路要清晰，有整体的研究方案设计，有明确的预期成果。研究成果具有推广价值、可操作性强。
（四）为促进辅导员队伍建设，2015年度设立辅导员专项。
三、经费资助
（一）高职教育研究基金项目：重点项目6000元、一般项目4000元、辅导员专项4000元。
（二）自筹项目在成果验收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将给予不低于2000元的经费报销额度，非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的，将给予1000元左右的经费报销额度。
  四、验收要求
（一）项目完成周期一般为二年，重点资助项目可延迟半年，允许提前结题验收。
（二）申请结题的项目需提交明确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论文、专著、专利等，且必须以“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为第一署名完成单位并以项目组中我院人员为第一署名完成或第一署名作者。项目发表的论文、专著等成果，均应标注“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育研究基金项目”及项目编号，未标注的不得作为结题验收材料。
（三）项目成果若以论文为结题成果形式，要求为：课题必须公开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其中重点项目至少3篇以上（含在北大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篇，校刊1篇）；一般项目与辅导员专项至少2篇以上（含校刊1篇）。
五、申报程序
（一）项目负责人填写院级高职教育研究基金项目立项申请书，经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后报高职所。 
（二）申请书一式三份连同电子版加盖部门公章后报高职所，申请书请到高职所网站下载区下载。
六、截止日期
      申报材料截止日期为201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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